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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巴纳德“权威接受论”的原因分析及对乡村治理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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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 ,因基层政府行为失范、农村中的“大宗族 ,小政府 ”现象以及“能人 ”权威的替代等造成的

基层政府权威缺失 ,是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基层政府对社会管理的失控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巴纳德的“权

威接受论 ”,权威是否存在 ,不是来源于上级 ,而是来源于下级的认可 ;在乡村治理中 ,治理的权威不是来自

于上级政府对基层政府的授予 ,而是来源于基层民众的认可。因此 ,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权威地位的树

立 ,应基于民众的认可 ,必须实实在在为民众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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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ack of author ity of low - level governments
and rural mass disturbances

—Revela tion of Barnard’s acceptance theory of author ity on coun trysid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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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the loss of low - level governmants’authority, which sources from the low - level governments’abnormal actions

because of their being controlled by the local big gens and able person, is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make the countryside social

management out of the control of the low - level rural governments in rural mass disturbances. According to the Barnard’s accep tance

theory, the authority is from accep tance of the low - level peop le, not higher authorities. In the countryside governance, the authority is

alike from the low - level peop le accep tance, but not from granting by the higher governments. And so the low - level governments

should do services for local peop le if they want to regain their authority in the countryside governance.

Key W ords: mass disturbances; governmental authority; countryside governance; Barnard’s accep tance theory of authority

　　农村群体性事件主要是指在农村区域内 (村、

乡、县 )社会矛盾引发并形成一定规模 ,造成一定社

会政治经济影响 ,给社会发展造成负面作用的事

件。目前群体性事件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请愿上访、

集会游行、阻塞交通、聚众械斗、冲击政府机关等。

从 1993年到 2003年间 ,中国群体性事件已由 1万

起增加到 6万起 ,参与人数也由约 73万增加到约

307万。[ 1 ]其中 ,针对农村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显

著增加。群体性事件已由过去主要发生在农民与

农民之间的群体械斗事件 ,转变为主要针对基层政

府和组织的群体性事件。后者已成为影响农村社

会政治稳定 ,制约农村社会改革和发展进程的重要

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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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巴纳德“权威接受论 ”的基层政府权威

“权威”在英语中为 authority,它的原本意义有 :

(1)创造者、初始者 ; ( 2 )祖父、先父等 ; ( 3 )作者 ;

(4)万物的起源 ,即上帝 ; (5)事物的来源或者根据

的意思。以往的“权威 ”概念大多是建立在某种等

级系列或组织地位的权力之上的 ,其来源在于权威

者或发布命令的人 ,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解释。而西

方现代管理理论中社会系统学派的创始人 ———切

斯特 ·巴纳德 ( Chester I. Barnard, 1886—1961)则

给权威以一种自下而上的解释 ,因此 ,他有关“权

威 ”的理论是不寻常和最具特色的。

巴纳德在其享誉世界的名著《经理人员的职

能 》中提出了有别于以往学者的独特的“权威接受

论 ”,他给“权威 ”下了这样的定义 :“权威是正式组

织中信息交流 (命令 )的一种性质 ,通过它的被接

受 ,组织的贡献者或‘成员 ’支配自己所贡献的行

为 ,即支配或决定什么是要对组织做的事 ,什么是

不对组织做的事。”在他看来 ,“如果一个命令下达

给了命令的接收者 ,命令对他的权威就被确认或确

定了。这成为行动的基础。如果他不服从这个命

令 ,就意味着他否认这个命令对他有权威。因此 ,

按权威的定义来说 ,一个命令之是否有权威决定于

接受命令的人 ,而不决定于‘权威 ’或发命令的

人。”[ 2 ]129这里 ,巴纳德明确地指出应当从组织成员

是否接受一项命令、指示或建议的角度去看待权

威。他认为 ,当一个组织成员接受了另一个组织成

员的指示或建议时 ,他们之间就发生了权威关系 ;

反之 ,当我们说到两个人之间有权威关系时 ,就意

味着其中一个人接受了另一个人的指示或建议。

巴纳德认为权威要对人们发生作用 ,就必须得

到人们的同意 ;而要得到人们的同意 ,则必须具备

以下四个条件 : (1)他能够而且的确理解了命令 ,一

个不能被人理解的命令不可能有权威 ; ( 2)在他作

出决定时 ,他认为这个命令同组织目的是没有矛盾

的 ,一个被接受者认为同组织目的相矛盾的命令是

不会被接受的 ; (3)在他作决定时 ,他认为这个命令

整体上同他的个人利益是一致的 ,如果个人认为一

个命令所带来的负担会破坏他同组织关系的纯利

益 ,那么它对个人为组织作贡献的纯诱因就不存在

了 ; (4)他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能够执行这个命令 ,如

果一个人没有执行命令的能力 ,显然他一定会不服

从这个命令 ,或更好的办法是不去管它。[ 2 ]131

本文所提到的基层政府 ,即基层地方政府 ,是

指处于政府层级结构最底层的地方政府 ,在它辖域

范围内 ,不再存在更低层级的地方政府 ,但可能存

在它的派出行政机构 ,比如乡、民族乡、镇和市辖区

的人民政府。[ 3 ]基层政府是直接面向地方居民承担

地方事务治理职责的政府 ,因而其活动的结果直接

影响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从而更受居民的关注。

一般认为 ,基层政府权威是指基层政府合法的

政治权力的影响力及公众对影响力的服从与认同。

从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 ”观点出发 ,本文认为 ,基

层政府权威不是来源于它的上级政府的赋予 ,而是

来源于基层的民众认可 ;只有基层的民众认同了基

层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时 ,权威才得以产

生 ,才能对基层民众产生影响。

二、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基层政府权威缺失的表

现及原因

在农村群体性事件中 ,基层政府之所以对社会

管理失控 ,其权威的缺失是主要原因之一 ,即基层

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控制得不到基层民众的认可和

服从。
(一 )“不得民心 ”:政府行为失范的严重后果

“得民心者 ,得天下 ”是中国根深蒂固的政治理

念。基层政府的行为失范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在

基层社会中“不得民心 ”,这正是基层政府权威缺失

的根本原因所在。基层政府在农村社会管理中行

为失范的主要表现为 :

1. 基层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中国正处于一个

变迁中的转型社会 ,政治上的体制尤其是对政府官

员的监督体制尚未健全 ,这使得掌握权力的基层政

府官员有了滋生腐败的空间。而“腐败的基本形式

就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的交换 ”,
[ 4 ]权钱交易是

基层政府官员最主要的腐败行为之一。掌握权力

资源的部分基层官员通过权力的出租从富商手里

取得丰润的黑色收入 ,而这种权钱交易的代价就是

出卖农民的合法利益。一些农村群体性事件就是

因为政府官员与房地产开发商相勾结 ,非法占用农

民耕地进行房地产开发而引起的利益纠纷所导致

的。比如 2006年 7月 19日至 20日 ,汕头市龙湖区

内发生的村民群体性事件 ,主要是村民要求政府惩

办村干部贪污卖地款 ,后来村民与警察发生冲突 ,

有几辆警车被损坏并有一些村民受伤。

2. 基层政府官员的官僚作风。 (1)基层政府机

关工作人员的官僚作风集中表现为“老子天下第

一 ”、“天高皇帝远 ”、“唯我独尊 ”等封建“官本位 ”

意识与观念。 (2)部分基层政府官员工作方法简单

粗暴 ,不讲政策和法律 ,不善于做耐心细致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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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工作 ,而是以权势压人。 (3)部分基层干部素

质低、综合处理能力弱。有的干部个人素质或小群

体素质不高 ,导致处事不成熟 ,解决问题拿不准、欠

果断 ,该管的不管 ,不该管的硬管 ,从而影响农民生

产和生活。

3. 基层政府的不作为。 ( 1)对农民通过正常途

径和合法渠道反映问题置若罔闻。基层政府软弱

无力 ,得过且过 ,不愿管 ,不敢管 ,无力管 ,从而导致

农民的利益无法实现。而农民也学会并助长了“不

闹不解决 ,小闹小解决 ,大闹大解决 ”的问题解决方

法。 (2)不能实实在在地为民众提供有效的公共产

品和服务。基层政府不能实实在在地发展村庄经

济 ,就难以从基层民众中获得认可 ,政府的权威就

难以树立。 (3)职能错位以及乱作为导致了民愤。

这集中体现为基层政府在农村中的乱收费、乱摊派

行为以及各种各样的“搭车收费 ”现象 ,这往往成为

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线。比如 2002年在广东潮阳发

生的“9·7事件 ”,就是由于基层政府在中小学秋季

开学期间强行向学生“搭车 ”收取农村教育事业费

附加、社会抚养费以及其他乱收费行为 ,导致民众

不满 ,通过围攻政府办公楼以及聚众堵塞高速公路

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二 )农村中的“大宗族 ,小政府 ”现象

1. 宗族权威的上升。20世纪 80年代以来 ,政

策的相对宽松、温饱问题的解决、财富的迅速增加、

华侨的返乡祭祖 ,使得农村宗族活跃起来 ,主要表

现在祭祖联宗、编撰族谱、修建祠堂、组织乡俗活

动、控制社区秩序等。伴随着宗族势力在农村社区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代表宗族权力的“长

老会 ”的权威也日益集中和膨胀。“长老会 ”在潮汕

地区俗称“理事会 ”,是由本宗族中有声望的老人担

任。以“长老会 ”为代表的潮汕宗族组织由于本身

廉洁 ,且具有良好的监督机制 ,其职能的发挥从最

初的组织祭祀发展到建设村居环境、救济贫苦村民

等 ,成为多功能的农村宗族组织。因此 ,他们在农

村里的威信很高 ,他们在发动村民方面具有天然的

优势。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 ,往往村委会无法组织

发动村民进行 ,而“长老会 ”凭借其权威就能把路给

修起来、把学校给兴办起来、把村里的活动组织起

来。以“长老会 ”等为领导机构的宗族势力在农村

社区建设中发挥的积极功能使其越来越多地成为

村民权威的化身。一旦村里与基层政府之间发生

利益上的冲突 ,以“长老会 ”为代表的宗族势力会迅

速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主力军。2006年汕头市潮阳

区西胪镇“4·12”警民冲突事件的产生与发展 ,与

波美村“长老会 ”的领导有一定的关系。

2. 基层政府权威的流失。相对于“长老会 ”的

权威集中 ,村委会未能发挥其应有的职能 ,进而造

成其在乡村治理中权威流失。村委会原本是村民

自治的基层组织 ,是村民行使民主权利、自我管理

的自治组织。然而 ,“村民自治 ”在运行过程中往往

出现扭曲和变样 ,村委会成了基层政府权力在农村

中的延伸 ,丧失了其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应有的功

能。基层政府为了便于收缴各项款项 ,程度不同地

采取了延伸政府权力的做法 ,即对行政村村委会组

织中的负责人采取了任命制 ,本着下级对上级负责

的原则 ,把村委会权力纳入基层政府的范围。这使

得村委会成为了基层政府的行政工具 ,在实际工作

中很难代表农民说话。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国家的

制度安排 ,在农村的实际工作中却难以体现出村民

当家做主的基本精神 ,势必导致村委会在乡村治理

中权威的缺失。
(三 )“能人 ”权威的替代

在农村的乡土社会里 ,乡村“能人 ”也是农村地

方权威的另一种代表。 (1)乡村“能人 ”可以是村里

比较有势力的人。他可能是村里宗族的首领 ,如族

长、支长、房长或族贤 ,支配宗族力量越大 ,他就越

有势力 ;他也可能是地方黑恶势力的领头人 ,正式

救济渠道的丧失往往使得村民寻求其它民间渠道

的救济 ,而领头人能为有困难的村民“摆平 ”事情 ,

得到利益 ,自然也就有权威 ;他也可能是背后有权

贵支持的人 ,如果他与政府机关有联系 ,背后有亲

戚朋友位居高官 ,在外面有影响的话 ,也能增加其

在村里的势力。 (2)乡村“能人 ”一般还是村里有钱

的富人。那些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先富起来的人 ,

如果能够积善积德、修桥补路、扶幼济贫 ,也能受到

村民的敬畏 ,成为乡村“能人 ”。 ( 3)村里的长者也

可能成为“能人 ”。血缘性和地缘性是中国农村社

会的显著特征 ,一般那些辈分高、年龄大的人 ,往往

受到社会的尊重 ,从而被公举出来 ,管理乡村的事

务。这就是乡土社会中所谓的“长老统治 ”[ 5 ]。 (4)

那些拥有渊博学识的人也会成为乡村“能人 ”。随

着时代的发展 ,知识经济的浪潮席卷全球 ,知识的

重要性越来越显示出来。在农村中那些拥有渊博

学识的人 ,也自然成为村民拥戴和尊崇的对象。这

些人往往受过较高的教育 ,熟悉国家的法律法规和

相关政策 ,并能掌握当地政府处理一些日常事务的

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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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这些在农村乡土社会中“有势 ”、“有钱 ”、

“有望 ”、“有识 ”的人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当农

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 ,一般的农民因为自身的

文化素质等能力有限 ,无法进行有效的维权行动 ;

在这样的情况 ,他们往往会求助于村里的“能人 ”,

从“能人 ”那里寻求帮助。当普遍的农民利益受损 ,

而国家的正式制度无法满足村民的利益诉求的时

候 ,在乡村“能人 ”的运作下 ,体制外的对抗性组织

力量就会产生 ,相应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也就难以

避免。

三、巴纳德“权威接受论 ”对乡村治理的启示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

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 6 ]1 - 4
,当前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实现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乡村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

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 ”。[ 6 ]3乡村治理主体多元

化要求“改变政府对乡村社会的行政性管理和控

制 ,让乡村内部的自主性力量在公共服务供给、社

会秩序维系、冲突矛盾化解等多个领域充分发挥基

础性作用 ”。[ 7 ]具体来讲 ,乡村治理需要基层政府的

主导性作用 ,需要村委会进一步完善所实现的村民

自治 ,还需要农村自发形成的长老会、农村合作社

等民间社会组织的力量以及农村中普遍隐藏着的

“能人 ”等个体的带头效应。

巴纳德自下而上的“权威接受论 ”对我们最重

要的启示就是 ,权威是否存在 ,不是来源于上级 ,而

是来源于下级的认可 ;在乡村治理中 ,治理的权威

不是来自于中央或高一级地方政府对基层政府的

授予 ,而是来源于基层民众的认可。这就意味着 :

一方面 ,基层政府想获得在乡村治理中的权威地

位 ,就必须从基层民众中获取认可 ;另一方面 ,在乡

村治理中 ,谁能够实实在在为民众办实事 ,获得民

众的认可 ,谁就能聚集基层民众的权威 ,谁就有资

格成为治理的主体之一。
(一 )提高村民的组织化程度和政治参与能力

只有在村民真正理解了政策之后 ,政府才可能

有权威 ,也才具备了执行的基础。这就需要开门决

策、开门立法 ,畅通村民表达意见的渠道 ,认真听取

村民的意见和呼声 ,并把它们上升为决策与命令的

内容 ,让村民感觉到政策负载着他们的利益诉求 ,

从而把政策变成自身的迫切需求而主动地执行。

并且这样的政策才会有可行性 ,因为如果村民没有

执行力 ,那么好政策也是空有其名。所以要激活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关于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

大会的利益表达作用和民主决策作用 ;要提升村民

的组织化程度和集体行动能力 ,通过组织化形成村

庄社会的多元权力格局 ,改变过去一盘散沙的局

面 ,才能形成一致的共同行动 ;要让每个人直接参

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 ,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的生

活和周围的环境进行控制 ,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村庄

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
(二 )重塑基层政府的权威形象
(1)要依法行政 ,依法决策。基层政府在作出

决策时 ,一定要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 ,至

少要符合公平正义的理念 ,让村民认识到这些决策

同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路线是一致的 ,这样至少会

减轻政策执行的阻力。如果农民从心底里就认为

基层政府的决策是违法的 ,那他就会以种种形式抵

抗。 (2)转变政府职能 ,树立服务观念。基层政府

要重点围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九年义务教育、计

划生育、维护社会治安、推进合作医疗、村民自治等

方面进行工作 ,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

重点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变领导为指导 ,

变指示为示范 ,变命令为协调。 ( 3)提高政府治理

能力。一方面要提高基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素

质 ,改变粗暴单一的工作方法 ;另一方面要重点提

高基层政府领导的科学执政的能力 ,树立以人为本

的科学发展观。 (4)严肃官员作风 ,杜绝腐败蔓延。

改变以往的官僚作风 ,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意识。从制度上杜绝腐败的蔓延 ,一方面要完善政

府官员的监督制度 ;另一方面要加大人大、政协以

及社会舆论的监督力度。
(三 )大力发展壮大乡村经济

要让村民接受基层政府的治理 ,就必须让村民

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基层政府要提高权威 ,就必

须成为村民生存和发展可以依赖的组织。实证调

查表明 :在经济发展较好的村庄 ,村委会的权威就

高 ;而经济发展落后的村庄 ,村委会的话往往就没

人听。[ 8 ]为什么村庄的宗族组织和“能人 ”在村民心

目中往往有较高的权威 ? 这跟他们能给村民带来

物质上乃至精神上的实惠是有关系的。所以要大

力发展乡村经济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加强对农

民生存技能的培训 ,减轻农民负担和改革农村政

策 ;要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实力 ,增强村民个体与集

体的经济关联度 ,以此吸引村民关注村庄公共事

务 ,培养村民的公共意识和参与热情 ;要使基层政

府的存在能够对村民形成较强的吸引力 ,从而主动

地拥护并执行各项政策。

29

周志荣 ,谢锐勤 :论基层政府权威缺失与农村群体性事件



(四 )村委会要真正代表农民说话

要在宪法和法律上进一步健全村民自治制度 ,

让村委会真正成为代表村民利益的自治组织。切

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明确

村委会的独立法律地位 ,基层政府不能干涉村委会

的运作 ,村委会也要理顺与村党支部的关系 ,同时

要加强自身的建设 ,使村委会真正实行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只有这样 ,村民

才能制度化、规范化地运用各项民主权利 ,才能选

出真正代表农民说话的村委会 ,才能把隐藏在农村

中的乡村“能人 ”纳入到村民自治的组织中来 ,提高

村委会的声望 ,从而使村民自治真正体现村民当家

做主的基本精神 ,才能使村委会不再成为基层政府

的行政工具 ,而是代表农民说话、保护农民合法权

益的代言人。
(五 )积极引导社会组织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肖唐镖通过对江西和安徽的宗族型村庄的治

理状况调查发现 :在村委会之下的农村 ,几乎都存

在自发产生的宗族性自治组织 ,它们在按民主自治

的规则治理着底层乡村。这种自治结构的设计及

其运行质量尽管尚是初级原始的 ,但它的草根性却

表明了中国农民对民主自治的内在意愿与实际能

力。乡村社会内生的这些传统组织资源 ,无论是有

着悠久历史的宗族组织 ,还是新近兴起的农民合作

组织以及各种各样的协会 ,它们在乡村治理中拥有

很高的权威 ,不仅不是社区公共治理的障碍 ,相反

却有可能成为民主自治的基础。[ 9 ]政府应当制订有

关的政策法规 ,将这些地方权威纳入体制内 ,引导

它们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使其发挥应有的正

面功能 ,以利于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安宁。
(六 )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民主法制意识

农民的法律意识不强、法律知识不够 ,容易使

他们在进行利益诉求的时候走上违法的歧途。 (1)

要提升农民的政治法律素质。要及时提升市场经

济转型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自由 ”、“平等 ”、“民主 ”

的理念和精神 ,培养村民对村庄政治体系的认同感

和自己的政治责任感。而且要对当前村民的政治

心理进行正确的规范、控制和引导 ,过虑、消解可能

导致价值冲突的观念性隐患 ,调适并维持个体参与

的方向、强度、平衡性 ,为个体参与维权提供心理上

的支持。 ( 2 )要整合不同层次的政治法律文化资

源。要整合当前乡村不同群体、不同结构的政治法

律文化 ,及时引进乡村社会外部的现代政治法律文

化资源 ,发掘和提炼传统政治法律文化中同村民自

治制度相融合的资源 ,增强村民政治行为、政治理

性和政治情感的统一性 [ 10 ]
,为农民维权提供一个相

对稳定的政治法律环境。

在农村群体性事件中 ,基层政府权威缺失是显

而易见的。如果我们既能够通过中央或高一级的

地方政府的权威授予 ,又能得到农民对基层政府权

威的自发认可 ,那么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良

好沟通和接洽将对提升基层政府的权威起到良好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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